
臺北市政府 87.12.16. 府訴字第八七０九一七二八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計程車駕駛員職業工會

代　表　人　○○○

　　右訴願人因計程車費率調整事件，不服本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所為之公告，提

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再訴願。....」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

　　稱行政處分，謂中央或地方機關基於職權，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訴

　　願事件有左列各款程序不合情形之一者不應受理，訴願會會議應為駁回之決議......四

　　、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不屬訴願救濟範圍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法院三十九年度判字第三號判例：「提起訴願，須以有具體事件之行政處分為前提

　　。若行政官署因事實上之必要，本於行政權之作用，以命令對於一般不特定之人民為一

　　種抽象之規定，而非個別具體之處置，即與訴願法第一條所稱之處分，顯不相當。」

　　五十九年度判字第五八０號判例：「訴願法第一條所稱之處分，係指官署本諸行政權之

　　作用，就特定事件，對於特定個人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處置而言。若官署基於政策所

　　為一般性之措施，其對象既非特定之個人，自非上開規定所稱之處分。人民如有意見陳

　　述，應依請願法之規定或一般陳情之方式，表示其願望，要難依行政救濟程序謀求解決

　　。」

二、卷查本市舊計程車運價係於八十四年十月三日起實施，至八十六年已屆兩年檢討之期限

　　，由交通局委託國立○○大學於八十六年六月完成「八十六年度臺北地區計程車營運情

　　形調查」報告，本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在核算各項成本及每車公里運價後，於八

　　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提具計程車運價調整案，函請交通局核辦。經交通局於八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八十七年二月四日及四月二十四日邀請學者專家、消費者暨計程車業界代

　　表召開三次運價檢討座談會，就計程車營運成本、合理空車率及運價結構等廣泛討論，

　　經彙整各方意見後，研擬「臺北市計程車營運成本暨運價檢討初核報告」，並以八十七

　　年五月二日北市交四字第八七二一六七五二００號函請本府公用事業費率審議委員會審



　　議。案經該會八十七年六月二日第十四次委員會議裁示：「請交通局擬具說帖，就計程

　　車駕駛須負擔加裝收據列印機費用對顧客可產生諸多效益，因此必須在運價上做微幅調

　　漲，並透過媒體宣傳使廣大民眾有所瞭解；並對計程車駕駛做一次民意調查，在一個月

　　之內，就前述回饋訊息再深入研究後提委員會討論。」交通局依前項裁示擬具說帖，分

　　別透過本市各區公所、業者公（工）會、各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相關業務單位等管道分

　　送民眾及計程車駕駛人參考，另由本府研考會於八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分別對

　　一般民眾及計程車駕駛人做電話訪談民調。前開資料經交通局彙整後，於八十七年六月

　　二十六日再提請本府公用事業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嗣經該會八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第十

　　五次委員會議決議：「計程車運價調整為起程運價由現行六十五元調漲為七十元外，其

　　餘續程、計時、夜間、春節加成及各項服務費均維持不變」，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

　　七月十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十一月二十七日補正訴願書程式。嗣該案提請八十七年八

　　月四日本府第九七０次市政會議審議，決議自八十七年八月十五日零時起實施，並由交

　　通局以八十七年八月五日北市交四字第八七二三０三一二００號公告在案。

三、查公路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汽車運輸業之客、貨運運價，由汽車運輸業同業公

　　會按汽車運輸業客、貨貨運運價準則擬定，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定，非經核准，不

　　得調整。」第四十三條規定：「汽車運輸業之客、貨運運價及雜費，非經公告，不得實

　　施。」是有關計程車運價之訂定，實係公路主管機關依法律之授權，據以核定之公用費

　　率政策，並非行政機關本於行政權作用，就具體事件對訴願人所為個別具體之處分，故

　　核屬授權命令之性質，並非行政處分。從而依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本件要難依行政救

　　濟程序謀求解決。至訴願人如認該公告之費率標準有失公允或不利於訴願人，亦只得依

　　請願法規定或一般陳情之方式表示其願望，始為正辦，併此敘明。

四、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決定如主

　　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十二　 月　　 十六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交

通部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交通部地址：臺北市長沙街一段二號）


